附件6 

编号： 

广交会出口展展位使用责任书 

[交易团与参展企业] 

为规范广交会展览秩序，杜绝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行为，健全和落实问责制，甲方（组团单位）与乙方（参展企业）共同签定本责任书。 

一、甲方安排乙方在第   届广交会的          展区共有展位   个，甲方负责乙方展位（展位号          ）的管理。乙方保证上述展位按参展实名制，以实际使用者的名义如实进行备案登记，并承担所有的相应责任。 

二、乙方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位使用管理办法》，不以任何形式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对因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而引起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 

三、在广交会期间，乙方完全接受由广交会有关机构组织实施的对展位使用管理情况的现场检查和监管。 

四、若经广交会业务办正式发文通知确认乙方有展位违规转让或转租（卖）行为，乙方服从并接受按《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位使用管理办法》做出的相关处罚，并取消乙方从当届起连续十届在违规展区的参展资格。 

五、乙方应保证其所有展品、展品包装、宣传品及展位的其他展示部位等方面均没有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一旦发生侵权行为，乙方愿意接受大会投诉接待站按照广交会《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投诉及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六、乙方同时承诺认真遵守广交会所有规定，做好参展工作。 

七、本责任书一式叁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广交会业务办备案一份。 

甲方（组团单位）：            乙方（参展企业）： 

（公章）                     （公章） 

代表：                       代表： 

日期：                       日期： 

注：1、编号：按参展企业广交会编码。 

2、品牌及一般性展位使用责任书均由交易团与参展企业签订。 

，各交易团汇总本团企业的展位责任书，统一签署后于开幕前归档到外贸中心交易会工作处规划科。 
肇庆市107届广交会展位使用承诺书

    我司就参加第107届广交会使用展位向肇庆市外经贸局承诺如下：
    一、广交会展位用于本企业自用或与肇庆市辖区内的企业联营参展或与已办理备案手续的企业联营参展； 
    二、参展期间，不使用除本企业及已办理联营参展备案企业外的产品宣传资料及名片；
三、保证展位参展人员是由肇庆分团出证办理的人员；
四、保证参展展品、使用商标、注册专利已得到授权，参展期间不出现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发生。

如不遵守上述承诺，在参展期间被广东省交易团、肇庆分团工作人员发现与上述承诺不相符，导致本企业下届广交会展位被广东省交易团取消，愿负全部责任。
                   参展企业：

                   （公章）

                   代表签名：

                   日期：
